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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 
 
 
 

  2007年4月30日 * 毛里求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毛里求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

委员会主席致意，谨随函附上关于毛里求斯政府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

号决议所采取行动的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 

 
*
 秘书处于 2007 年 11 月 2 日收到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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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4月 30日毛里求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的附件 
 
 

  关于安理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国家报告 
 
 

 1. 导言 
 

1.1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决定除其他外，所有国家应通过

和实施适当、有效的法律，禁止任何非国家行为者制造、获取、拥有、发展、运

输、转移或使用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该决议还规定所有国家应采取和实施

有效措施，建立国内管制，以防止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 

 2. 毛里求斯采取的措施 
 

2.1 毛里求斯完全支持主张不扩散核生化武器的国际倡议，坚信应消除所有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因为这类武器严重威胁国家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毛里求斯不支

持任何实体（无论是国家行为者还是非国家行为者）企图发展、制造、获得、拥

有、运输、转让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毛里求斯为了体现其承

诺，已经签署并批准了各项国际条约/公约，修订并颁布国内立法，以打击恐怖

主义促进全球和平。签署的条约如下： 

 (a)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1971 年签署）； 

 (b) 《佩林达巴条约》（《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1996 年签署）； 

 (c) 《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

的公约》（1972 年签署）； 

 (d)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1993 年签署）； 

 (e)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9 年签署）。 

 毛里求斯自 1974 年以来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 

2.2 自 1972 年以来，毛里求斯批准了《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2004 年通过的

《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法》使该《公约》生效。该法规定，毛里求斯警察部队有

权搜查、扣押和没收任何与生物武器和毒素武器有关的材料，并规定了一旦犯有

该法所述罪行可适用的刑罚。该法第5条题为“有关生物武器和毒素武器的禁令”，

规定任何人不得开发、制造、储存、以其他方式获得或保留： 

 (a) 其数量并无正当理由、也并非用于预防性、保护性或其他和平目的之任

何微生物或其它生物制剂或任何类别的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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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出于敌意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专门使用微生物或生物制剂的任何武器、

设备或运载工具； 

 (c) 任何人如果知晓或有理由认为某生物制剂或毒素有可能保存或用于预

防性、保护性或其他和平用途以外之目的，则不得向另一人转让这些生物制剂或

毒素。 

2.3 2004 年《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法》第 7 条题为“各项禁令”，其中规定任何

人不得： 

 (a) 开发、制造、获得、储存或保留化学武器； 

 (b) 直接或间接向任何其他个人转让或转运化学武器； 

 (c) 使用化学武器； 

 (d) 参与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军事准备行动; 

 (e) 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唆使某人参与《公约》缔约国禁止的任何活动； 

 (f) 利用骚乱控制药剂作为战争手段； 

 (g) 任何人不得发展、制造、获得、保留、转让或使用有毒化学制剂或其先

质，但《公约》未禁止之目的者除外。 

2.4 上述各项规定也适用于毛里求斯公民在海外或任何乘坐毛里求斯舰船或毛

里求斯飞机的任何人员的行动。 

2.5 除此之外，毛里求斯自 1997 年以来，还是《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2003

年通过的《化学武器公约法》使该《公约》生效。该法除其他外，特别规定设立

毛里求斯国家化学武器署，其职能如下： 

 (a) 作为毛里求斯国家主管机关以及国家协调机构，与该《公约》其他缔约

国以及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进行联络； 

 (b) 通过根据该法设立的系统或通过颁布各项规章，监督和监测该法的执行

情况； 

 (c) 收集数据，在向禁化武组织初次申报以及酌情进行年度申报时上报； 

 (d) 监督《公约》的执行情况； 

 (e) 向禁化武组织和各缔约国提供《公约》所规定本国义务的履行情况； 

 (f) 为根据《公约》进行的视察提供便利与合作，包括陪同禁化武组织检查

员进行国际例行视察以及国际质疑监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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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04 年《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法》以及 2003 年《化学武器公约法》明确禁

止进行协助和唆使并禁止协助和唆使犯下任何罪行，这意味着协助违反禁令或作

为同谋犯采取违反禁令的行动均构成《毛里求斯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 

2.7 除此之外，还颁布了其他法律以执行该项决议的各项规定，包括： 

 (a) 《刑法法案》； 

 (b) 1998 年《海关法》； 

 (c) 2004 年《自由港法》； 

 (d) 1998 年《食品法》； 

 (e) 《环境保护法》。 

2.8 应指出，还曾建议对 2003 年的《辐射保护法》进行某些修订，以符合安理

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的规定，从而依照《毛里求斯法律》，任何企图发展、

制造、获得、拥有、运输、转让或使用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以及参与或以任何形

式协助资助此种活动的行为均构成犯罪行为。此外，将成立辐射保护署，负责执

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各项规定。 

2.9 除此之外，毛里求斯政府为禁止核生化武器还采取某些其他行动措施如下： 

 (a) 警察和海关部门在海港和航空港加强安全，确保所有进入本国的人员以

及集装箱或包裹所载进口物品均得到彻查； 

 (b) 护照和移民局定期更新涉嫌参与非法活动并禁止其入境的人员/组织名

单； 

 (c) 毛里求斯政府的政策是禁止核武器运抵我国境内或在我国境内过境。 

 3. 结论 
 

3.1 毛里求斯全面承诺执行安理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的各项规定，各不同

利益攸关者正协同努力严格遵守现有法律，其中规定禁止发展、制造、拥有运输、

转运、或使用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毛里求斯是一些公约和条约的缔约国，

这表明毛里求斯已采取必要措施，为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作出

了贡献。 

 


